
主題：「在主裡的益處」 

在保羅所生長的那個年代，他們非常看重所謂的修辭學。在當時的教育中，學習分為三個階

段：第一階段是學習如何閱讀；之後，進入思辨，也就是邏輯的層次；最後一個層次，則不僅要懂

得閱讀，也要能將各種知識整合貫通，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觀點、評價與思考。然而，最後一個階

段，他們非常重視的，就是要能夠將自己所獲得的知識進一步傳遞出去。因此，在整個教育的最高

階段，就是所謂的修辭學。簡單說，就是要能夠將所學的內容，透過語言或書寫，有效地傳遞給他

人，並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想法與意見。在古代社會中，他們常需要用到這種說服的藝術，

在許多不同的場合，包括政治領域、法庭領域——要說服法官、群眾、君王，甚至朋友。無論是在

學界、商界、法律界，或是生活的各個層面，他們都需要用到修辭學，在當時有很大的市場，這些

所謂的修辭學大師，也是常被追捧的一群人。 

年輕學子在學習時，會去找這些偉大的或重要的修辭學者學習。很多名人——無論是政府裡的

達官貴人，像西塞羅、塞內卡、普魯塔克等這些我們熟知的古代人物——同時其實也都是修辭學

者。早期許多教父，也有修辭學的背景，例如特土良、奧古斯丁等；教會歷史上也有很多以演講著

名的人物，像「金口約翰」，他是中世紀非常出名的一位教父，也是以講道為人所知。在當時候，

「說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而這些修辭學者也都是備受敬重的一群人。在強調修辭的最核心

的宗旨：就是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理念與想法。如何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想法呢？這正是當時許多

修辭學者與哲學家會探討的主題。因為這不只是修辭學的核心，也是一整個教育的核心重點。因

此，很多修辭學者撰寫了修辭學的著作，探討如何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觀點。最終得到一個結論：

若要說服他人接受你的想法，你必須讓對方知道，你所提供的想法或意見對他們是有益的。於是，

就有了「益處」這個概念的出現。這強調的是：我的建言是與人有益的，是能夠幫助你、帶給你福

分的。甚至，這個「益處」可能包括財務上的幫助。所以，「益處」的涵蓋面是非常廣的，可能包

括聲望、名譽、財務、地位、身份等，都包含在「益處」這個概念裡。 

使徒保羅也常常談到「益處」這個概念。他和這些古典修辭學家一樣，也是在從事說服的工

作。他到各處傳講福音，說服人相信耶穌基督，進入這恩典的國度，並勸勉人活出主的樣式。這些

都是一種「說服」。在保羅書信中，常看到他說：「弟兄姊妹們，我勸你們當將身體獻上」、「我

勸你們行事為人當與蒙召的恩相稱」、「我勸你們應當如何如何」……他常常用這種方式與人互

動。在教會中，我們透過上帝的話語彼此勸誡、勸勉。不是用刑罰，也不是訴諸暴力，更不是利

誘，不會說「給你錢」，或是威脅利誘的方式。我們是訴諸於「益處」——強調這件事對你有益，

能為你帶來生命的改變。保羅在整個傳道生涯中，不斷從事這種勸勉的工作。他常常訴諸「益處」

——「這事對你有益」、「這會給你帶來益處」。 

保羅與希羅文化中的修辭學者確實有些相似之處，但仍有非常大的不同。當保羅在勸勉時，雖

然也訴諸「益處」，但他所說的「益處」，與世俗所談的「好處」其實有很大的不同。這種「益

處」，是與主耶穌基督有關的，是與效法主的生命有關的。真正的益處，是當我們願意像耶穌基督

一樣，願意捨己時，才得著的益處。正如耶穌說：「你願意捨的時候，才是真正得的時候」、「施

比受更為有福」、「當你願意為尾時，才會為首」。保羅在這裡，等於重新界定了「什麼才是真正

的益處」。保羅所說的「益處」是什麼？在《腓利門書》。這是一卷很短小的書信，也可能是整本

聖經裡最短的一卷書。它談的內容也很簡單，就是保羅寫信給一位名叫腓利門的人，希望他能重新

接納他的一位奴僕。這位奴僕，可能曾讓腓利門在財務上受損，因此他跑去找保羅，希望保羅做個

調解人，幫助他與主人和好。保羅於是寫信給腓利門，勸他接納這位僕人——阿尼西某。在這封信



中有一句話非常重要，保羅說：「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如今與你與我都有益處。」這裡的「他」

指的就是阿尼西某。保羅的意思是：阿尼西某過去沒有給你帶來益處。 

保羅在玩一個「諧音梗」。我們台灣人很愛玩諧音，你在路上看到很多店名，都有這類「中寫

音」的遊戲。保羅在這裡，也用了類似的技巧。阿尼西某這個名字，其實本身就有「益處」的意

思。他是一位奴隸，他的名字就是「好處」、「益處」的意思。主人買奴隸，可能就是希望這個人

可以帶來益處，因此給他取名叫「益處」。但保羅說，這人過去並沒有給你帶來益處，反而造成一

些財務損失——他名不符實。雖名為「益處」，卻沒有真正帶來益處。但如今不同了。他來到我這

裡，我向他傳福音，他信了主，現在是主裡的弟兄，是屬主的人。他過去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與

我都成為有益的人。保羅在這裡用了不同的希臘字來表達這個「益處」的概念。他雖然後來用了 

ὀναίμην（意為「得益」），但一開始他用的是另一個字：χρηστός。 

ἄχρηστος 是「沒有益處」；加上前綴 a- 就是否定。如今，他變成了 εὔχρηστος，

意思是「有益的」，εὖ 是「善」、「美」的意思，就像英文中的 euphoria（幸福感）。所以 

εὔχρηστος 表示「美善有益的」。許多學者指出，χρηστός（有益）這個字，和 

Χριστός（基督）在希臘文中發音非常相似，兩者音近義也近。因此，保羅可能在這裡有意設

計出一個諧音雙關的用語：沒有基督，沒有益處；如今有基督，也有益處。這位阿尼西某過去沒有

基督，但如今因信主成為帶來益處的人。他學習基督、效法基督，因此成為一個有益的人。 

保羅在信的最後說：「望你使我在主裡得你的快樂。」這裡的「快樂」一詞，其實在原文中是 

ὀναίμην，也可以翻作「益處」。保羅其實是在說：「我希望你能接納阿尼西某，讓我得著這

份益處。」也就是說，阿尼西某成為你的益處，也成為我的益處。我們在主裡彼此幫助，彼此成

全，成為一個團契的群體。所以，「益處」不只是自己的好處，更是他人的益處。基督來到我們當

中，成為我們的益處。同樣地，阿尼西某因為得著基督，也成了非利門的益處、保羅的益處。「我

可以得到你的益處。」這是一個互相幫助、彼此照顧的團契。益處，是「我與你有益」、「你與我

有益」；而基督，就是那位與我們有益的主。 

在《提多書》提到，這些都是「美事」，是與人有益的。讀到「這些」都是美事，我們往往會

感到困惑。究竟「這些」是指前一句話，還是前一段話，甚至可能是後面即將要說的話？有時候我

們難以做出明確判斷。然而，我們也不用絕望，因為接下來保羅提供了一些線索。他說：「要遠避

無知的辯論、和家譜的空談、以及分爭、並因律法而起的爭競，因為這都是虛妄無益的。」（提多

書三章 9 節）這裡出現了「無益」一詞 ἀνωφελεῖς，它其實是由詞根 ofeleis 加上否定前綴 a 

所組成，意思就是「沒有益處」。那麼，哪些事是「無益的」呢？保羅說，像是無知的辯論、家譜

的空談，以及引發紛爭、爭競、結黨的事情，這些都是沒有益處的。與此相反，保羅在這卷書中一

再強調的。這樣的教導並不在乎家譜的爭辯或無謂的辯論，而是能夠帶來家庭內部的合一，更能使

我們與眾人和好。因此，保羅特別提到：我們作為基督復活的子民，應當順服執政掌權的，隨時預

備行各樣的善事；我們不毀謗，不爭競，總要以和平待人，向眾人大顯溫柔。保羅也解釋了為什麼

要這樣做（三章 3 節起）。因為我們從前曾彼此相恨、嫉妒和紛爭，但如今神拯救了我們，祂把益

處賜給我們，翻轉了我們的生命，賜下救恩與和平，使我們學會彼此相愛、彼此幫助，並且與主和

好。既然我們領受了這份恩典，也要與人和好。基督與我們和好，我們也要效法祂的樣式，與他人

和好。基督如何來到我們中間，使我們與祂和好，我們也要如此學習與人和睦。所以，保羅提醒我

們：無知的辯論只會帶來紛爭、爭競與結黨；相反，從主而來純正的真理卻能帶來真正的友誼與合

一，使我們彼此和好，效法基督的樣式，活在祂裡面。而「益處」的核心就在於效法基督，活出與



人和好的生命。這不是追求自己的名聲、地位或利益，而是實實在在地為他人帶來益處，成就和

睦，建立和平。 

《腓立比書》同樣不斷探討什麼才是真正的「益處」。我們熟悉的經文中說：「我活著就是基

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 21）又說：「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因他已經把萬事看作糞

土。」（腓三 8）唯有耶穌基督才是那真正的益處。保羅說：「我活著就是基督（Christos），我死了就

有益處（Kerdos）。」這裡其實也帶有一個諧音，因為「Christos」與「Kerdos」聽起來極為相似。希

臘文裡有多種字彙表達「益處」的概念：在《腓利門書》中是 onainē；在《提多書》中是 

ophelos；而在《腓立比書》中，保羅選用的是 kerdos。這顯示當時的人非常看重「益處」，甚至用

上不同詞彙來表達。保羅更刻意透過諧音來加強表達：「我活著就是基督」——同時也是「益處」。

「我死了就是益處」——同時也是「基督」。因此，他並不是在分開基督與益處，好像活著就有基督

卻沒有益處，或死了有益處卻沒有基督。而是要表明，無論生或死，他都在基督裡，也都得著益

處。對保羅而言，死亡的毒鉤已經被拔除，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因為「在基督裡」，無論是活著或

死去，都有基督，也都有益處。所以，保羅強調：基督就是益處，追求基督就是追求真正的益處。

世上一切他都看作糞土，唯有基督耶穌是至寶。 

在《腓立比書》呼召我們要努力追求基督，向著標竿直跑；要以基督的心為心，效法基督，活

出基督，使我們的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什麼是基督的心？基督的樣式？這卷書中是我們所

熟悉的「基督之詩」：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卻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事，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以

基督的心為心，就是顧念自己的益處，同時也顧念別人的需要。「我們在基督裡有益處」時，這並

不是指我們個人得著了什麼，而是因為我們穿戴基督、披戴基督，學習效法祂的樣式。正如保羅所

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 4）這樣，我們才得著真正的益處。有

了基督，就有了益處。但這益處並不是僅僅屬於自己、緊緊抓住不放的資源，而是一種像基督一樣

的生命——一種能夠自由分享、源源不絕湧流出來、充滿愛的生命。當保羅宣告：「我活著就是基

督，我死了就有益處」時，他要表達的核心是：基督本身就是益處。學習基督、效法基督、活出基

督，才是真正的益處。而這益處不在於「據為己有」，而是在於「分享出去」——成為一個因著基

督而滿溢、並能夠將愛分給他人的生命。 

加拉太書同樣強調「益處」的概念。第五章是全書的重要轉折點，保羅宣告基督釋放了我們，

使我們得益處，所以要站立得穩，不再受奴僕的軛轄制。他嚴正警告說：若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

們無益，反而成為欠律法之債的人。這裡，保羅採用「奴僕」的隱喻來表達。在加拉太書中，保羅

指出我們過去仍在「世俗小學」之下，好像小孩子受訓蒙師父管教一般。雖然身為產業的主人，卻

因未成年，身份地位與奴僕無異，仍受律法管轄，被其綑綁。但當聖靈臨到，我們呼叫「阿爸，

父」，成為神的兒女，就不再是奴僕，也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得著自由的人，長大成人，有聖靈居

住在我們裡面。因此，若信徒回頭去行割禮，就是否定了基督救贖的功效，結果仍舊活在律法之

下，成為欠律法之債的人。保羅用商業語言形容：這不但沒有獲益，反而是虧損。然而，若我們緊

緊抓住基督，就得著真正的自由，脫離律法與罪惡的轄制，活出愛的生命。聖靈內住，使我們勝過

肉體的情慾，並結出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拉太書五章 22–23 節）。這九種果子以「愛」為首，而愛正是成全律法的總綱。如此，我們不再是

欠債之人，而是藉著聖靈的工作，成全並滿足律法。這就是加拉太書所展現的強烈對比：若否定基

督，就仍在律法之下，虧損欠債；若信靠基督，就因聖靈得益處，活出愛與自由，並成全律法。這

是一條分水嶺：一邊是失敗與負債，一邊是益處與成全。保羅整卷書都在訴諸這樣的「益處」，提



醒信徒唯有抓住基督，才是得益的自由人。 

在許多書卷中，保羅不斷反覆訴諸「益處」：在腓利門書，他勸勉要接納阿尼西母，因為這是

「有益處」的（腓利門書 11 節）。在提摩太書信中，保羅也指出：「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摩太後書三章 16 節）。在腓立比書，他更直接

說：「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立比書一章 21 節）。在加拉太書中，保羅提醒信

徒，真正的益處不在於律法或割禮，而在於基督所帶來的自由與聖靈的果子。因此，無論在書信的

不同處境，保羅都把信仰的核心指向「基督就是益處」。6 章 12 節：「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

處。」10 章 23 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10 章 33 節：「不求自己的益處，只求眾人的

益處。」12 章 7 節：「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13 章 5 節：「愛不求自己的益處。」

14 章 6 節：「若不講道...對你們有甚麼益處呢？」 

 


